
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197 至 223 號(單號) 

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案 

會議紀錄 

時間 109 年 10 月 18 日，上午 9 點 30分 

開會人員 詳簽到簿 

1.有關立面修繕涉及到違建部分，是否會拆除。 

回覆：既有建物有違建者不會因申請補助而馬上面臨拆除，但補助審查期間將會依照「新

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」相關規定辦理，針對違建位置、增建時間及影響程度作拆

除時程分類，並提醒施工期間不要將既有違建增高或擴大以避免被通報拆除。 

 

2.有關外牆磁磚脫落傷及行人，是否相關責任。 

回覆：傷及行人的相關費用及權利義務由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。 

 

3.有關外牆修繕是否僅申請一面。 

回覆：外牆修繕係以整棟為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僅供作為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暨示範街道評估計畫」申請使用，不另做其他用途。 


